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机关管理服务事务项目

预算金额：本项目的采购预算 4707600 元（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

算）

二、项目概述

本项目诚招具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供应商，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派遣 48名工作人员统筹安排至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从事图书馆管理

员、展厅讲解员、文化馆行政管理等相关工作。

本次招标费用包括聘用的 48 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及管理类费用，

其中：基本工资

1．大学专科及以下学历 2600 元/月；

2．大学本科学历 2700 元/月；

3．研究生学历 2800 元/月。

含个人缴交部分五险一金，无绩效工资。管理费最高每人每月

50元（此项为预算价格，以投标人最终报价为准，但最高不超过每

人每月 50元）。

合同有效期内‘五险一金’应在海口市相关管理部门缴纳。若相

关管理部门调整缴纳基数，中标供应商必须按照‘五险一金’相关管

理部门的新的缴纳费率缴纳相关费用。本次投标报价仅作为综合评审

中价格得分的依据，并不作为合同履行价格。采购人实际支出费用最

终以中标人开具的有效发票据实结算。



三、服务要求

（一）工作人员主要职责：

根据工作岗位完成职责内相关工作，服从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安

排交办的任务。

（二）人员方面的需求：

1、劳务派遣单位向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派遣的人员均由海口市

龙华区文化馆委托并监督劳务派遣单位根据自愿报名、资格 审查、

笔试、面试、体检、录用的程序进行确定（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2、在合同期内，派遣人员辞职离岗，空缺的岗位由海口市龙华

区文化馆确定是否补充，补充人员由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监督劳务派

遣公司按有关程序选择。

3、在合同期间，派遣人员由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统一管理，服

从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的工作安排。

（三）管理方面需求：

1、由劳务派遣单位负责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

系。

2、劳务派遣单位负责派遣员工薪酬管理、社保、公积金办理、

个税代扣代缴等工作，按时足额发放派遣人员的劳务报酬及收取核算

管理费。

3、在合同期间，由劳务派遣单位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及劳

务派遣协议承担派遣人员的用工责任，负责处理派遣人员提出的劳动

仲裁和诉讼。



（四）服务质量方面的需求：

1、中标的劳务派遣单位应制定相关的劳务派遣人员管理规定制

度，确保及时、准确、妥善地处理派遣人员的薪酬管理、社保办理等

事宜，避免因资金发放不及时、不到位而影响工作开展甚至发生劳动

仲裁、诉讼事件，并制定完备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2、劳务派遣单位负责为相应岗位提供合格员工并切实做好员工

培训工作，务必保证服务质量。

3、投标人投标时须针对采购需求制定适应本项目详细的技术服

务（应急服务、劳务纠纷处理）及人员管理方案。

（五）其他要求：

1、中标的劳务派遣单位应该确保在《劳务派遣合同》签订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与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和派遣手续，并

及时向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反馈相关情况。

2、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按《劳务派遣合同》约定向劳务派遣单

位支付工作人员劳务派遣采购项目款项；劳务派遣单位根据派遣员工

的实际工作时间按月按龙华区文化馆确定的标准足额发放薪酬，办理

五险一金及个税代扣代缴等工作；如派遣员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其

剩余工资结算要向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报告。

四、项目相关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年。

2、项目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保及服务费用由采购人在当月 28日前支付

给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应在收到后及时足额发放至派遣员工

本人工资账户，由劳务派遣单位按期缴纳五险一金，并按照国家规定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投标人需保证派遣工作团队的稳定性，非经采购人同意，不

得随意变换派遣人员。采购人对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及工作纪律的派遣

人员可以辞退。

5、投标人必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证书编写投标文件。在

中标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提供资质证书进行核

查，如发现与其投标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

部门严肃处理。

6、如因为上级财政部门年底封账或突发疫情等非采购人原因，

导致采购人无法按期支付服务费用时，采购人提前十日通知劳务派遣

单位，由劳务派遣单位一年内累计 2个月垫付服务费用（劳务派遣人

员的工资、五险一金），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五、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由采购人在指定地点对采购内容进行验收，验收标准除采

购要求外，可溯源到国家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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